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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不容“路虎女”式暴戾横行

　　常言道，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规则是社会
有序运行的基石。然而，
8 月 28 日在青岛崂山风
景区，一位路虎女司机
王某却公然挑战社会规
则，逆行插队不说，还
暴力伤人，其行为着实
令人震惊且愤慨。
　　更为过分的是，女
司机施暴后竟驾车逃
离，完全不顾法律与道
德的约束。据现场游客
反映，“路虎女”多次
口出狂言，如“我开的
是路虎，你开个破车也
敢拦我”“我逆行怎么
了”“我打你怎么了，
我打你得挨着。”话语
中满是傲慢与戾气。
　　事件发生后，青岛
市公安局崂山分局迅速
行动，依法对涉事女司
机王某行政拘留 10 日、

罚款 1000 元。目前此案
仍在进一步处理中，受
害人林某表示，将运用
法律手段坚决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在笔者看来，“路
虎女”事件之所以备受
关注，绝不只是因为其
暴力行为本身，而是因
其将个人情绪置于法律
之上，公然挑战社会基
本秩序，这不仅伤害了
受害者，更对公共安全
构成严重威胁，也是对
法律尊严的肆意践踏。
　　分析“路虎女”的
言行不难看出，“特权
意识”在她身上表现得
淋漓尽致。她透露出一
种“我有钱就可以为所
欲为”的扭曲心态。它
也折射出社会上部分人
群对物质财富的过度崇
拜。类似事件近几年也

屡有发生，比如 2019 年
重庆保时捷女司机当街
掌掴男司机事件，2020
年河南玛莎拉蒂女司机
醉驾撞宝马事件，2022
年深圳一法拉利女司机
追尾前车后口出狂言事
件，无不反映出部分人
在物质条件优越后，缺
乏对法律的敬畏和对他
人的尊重。
　　“路虎女”的行为
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
会影响。逆行和施暴行
为不仅扰乱了景区的交
通秩序，影响了其他游
客的出行体验，也增加
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
险。她的暴力行为更是
给受害者带来身体和心
理双重伤害。这种不良
行为通过网络传播，还
有可能会给社会树立负
面榜样。

　　而对于青岛这座
“全国文明城市”来说，
“路虎女”的行为无疑
是给城市形象抹了黑。
青岛一直以优美的环
境、良好的秩序和文明
的市民形象而著称，“路
虎女”的行为无疑是对
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的一
种破坏。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路
虎女” 事件犹如一面
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当
前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深刻地提醒我们强化法
治教育与社会道德建设
刻不容缓。我们应当以
此次事件为契机，加强
对公众的教育引导，让
人们深刻明白财富和权
力绝不是违法乱纪的通
行证。无论一个人拥有
多么雄厚的财富、多么

显赫的权力，都必须在
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行
事，决不能让特权意识
如同毒瘤一般在社会中
蔓延，更不能让暴力行
为肆意破坏社会的公平
正义。
　　同时，我们应对被
打男子林某的冷静和克
制予以支持，他的言行
体现良好的个人修养，
维护了我们社会的善
意。愿他早日康复，讨
回公道；愿他在未来的
日子里能够重拾信心与
勇气。更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从“路虎女”事件
中吸取教训，以文明、
理性、守法的态度对待
他人，共同为构建一个
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而
努力。

■邓昌炉

让新生家长宣誓，“家”“园”如何实现协同育人？
　　近日，有网友发视
频称，9 月 2 日，山西
运城市一幼儿园新生入
学，举行家长宣誓，内
容包括“绝不在群里让
老师喂水，绝不给老师
甩脸子，不当熊父母”
等言论。对此，涉事的
山西运城翰林幼儿园回
应河北广播电视台冀时
客户端记者称，如此做
是为了维持微信群的秩
序。（9 月 4 日新京报
微信公众号）
　　让新生家长宣誓，
不能成为幼儿园的“免
责声明”。作为园方，
被家长寄予信任，照管
和教育幼儿，本就是不
可推卸的职责。在新生
入园之际，让家长们宣
誓，给家长们立规矩，

看似出于“维护微信群
安定”的初衷，实则堵
塞了家长们与老师沟通
交流的渠道，是幼儿园
缺乏责任意识的体现，
不仅无理而且荒唐。且
不说幼儿园本身就没有
权利给家长立规矩，即
使家长们并非发自内心
地宣了誓，园方也不能
无视家长们的合理诉
求，幼儿园所负有的保
育责任，从来没有“可
被免除”的说法。
　　让新生家长宣誓，
不但不能减轻幼儿园的
“麻烦”，反而会加深

“家”“园”之间的隔阂。
从当事幼儿园的出发点
看，维护家长微信群的
稳定，诚然出于对孩子
在“园”生活的过度关

心，部分家长确实有经
常在微信群中向老师提
出诉求的情况，给幼儿
园老师的工作带来不少
压力，但是无论如何，
家园沟通的渠道不能因
为老师“嫌麻烦”就擅
自关闭。“逼迫”新生
家长宣誓，割裂了园方
和家长之间的关系，缺
少家园交流之后，更容
易激化矛盾，给幼儿们
的成长教育带来不利影
响。
　　幼儿园与家长之间
的关系何以如此“尴
尬”？为了孩子的健康
成长，是家长和幼儿园
的一致目标，然而本应
该成为“盟友”的双方
却总是矛盾不断，园方
和家长都在互相质疑对

方是否尽到对孩子的责
任，归根到底，关键在
于家长和幼儿园并未真
正理解和践行“家园协
同育人”的理念。教育
部印发的《幼儿园保育
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明
确了“家园共育”的要
求，“平等互信”是幼
儿园和家长之间应当发
展的关系，“及时与家
长分享幼儿的成长和进
步”“认真倾听家长的
意见建议”也是老师们
应尽的责任，因此畅通
家园沟通本就是园方的
职责所在。
　　家园共育，需要双
方的理解和支持。在照
料和教育孩子这件事
上，幼儿园和家长的角
色缺一不可，双方应该

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非
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对
家长来说，孩子的一举
一动都牵动着他们的敏
感神经，而幼儿园应该
做的是引导家长，理解、
参与和配合老师们的工
作，更加积极地发挥家
园共育的作用。因此，
“宣誓”之举绝不可取，
有效的家园沟通不仅不
会成为老师的压力，反
而能成为家园共育的助
力，家长的经验、建议
能够帮助老师及时深入
地把握幼儿的成长情
况，创设良好的育人环
境，促进幼儿的身心健
康发展。

■高佳涵

买墓地才能开死亡证明？公共服务不该沾染商业味

　　近日，江苏连云港
灌云县下车镇有居民实
名举报，今年 3 月他的
父亲去世后，在当地医
院申请死亡证明时却遭
到了拒绝。医院要求必
须先购买墓地并提供购
买凭证后，才能开具死
亡证明。由于缺少死亡
证明这一关键文件，逝
者的遗体无法火化，家
属最终不得不向镇民政
办支付 3800 元墓穴费
用，而这项费用并非由
专门的工作人员收取，
而是由殡葬车司机代
收，且只给了一张手写
收据。（9 月 3 日极目
新闻）

　　死亡证明是后续办
理遗产继承、注销户口
等一系列手续的基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
常情况下，医院给逝者
家属开出死亡证明是自
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基
本公共服务，一般不会
有什么障碍和麻烦。然
而，在下车镇，这一基
本公共服务却被附加了
不合理的前置条件。开
死亡证明得先买墓地的
做法，属于变相捆绑销
售和强制提供服务。这
种将商业利益凌驾于人
性关怀之上的做法，使
得本应纯粹的公共服务
蒙上了浓厚的商业味，

严重违背了公共服务的
初衷和原则，也暴露了
个别地区在殡葬管理服
务上的存在的严重问
题。
　　尤其令人不安的
是，家属在被迫购墓
的过程中，也遭遇了诸
多不规范和随意性的操
作。比如，购墓费并非
由专门的工作人员收
取，而是由殡葬车司机
代收，且收款方也没有
提供规范的票据。这种
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容
易引发公众对于乱收
费、私吞款项等问题的
担忧。
　　对变相捆绑销售和

强制提供服务等殡葬乱
象，当地不是没有警惕
过。据公开报道，2023
年清明节前夕，江苏省
有关部门就专门发布提
醒函，要求各殡葬服务
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捆
绑、分拆、搭售、强制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但从现有情况来看，这
一要求被一些殡葬机构
忽视，看来殡葬乱象的
整治和殡葬服务的监管
还需要更给力。一方面，
有关部门需要加强监
管，规范服务，确保殡
葬服务的公益性质不被
扭曲；另一方面，应尽
可能寻求殡葬服务市场

化与公益性的平衡点，
保障逝者和家属的正当
权益不受损害。
　　殡葬服务是基础民
生工作，是保障群众“逝
有所安”和体现公共服
务的重要方面。因此，
殡葬服务必须始终坚守
公益性质，做到以人为
本。唯有如此，公共服
务才能维系其应有的温
情与色彩，确保生命旅
程的终点同样充盈着温
情与尊重，使逝者长眠
安息，生者顺遂安心。

■王麓民


